附件 
拟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7件）

1.关于试行《宁夏引黄灌区渠道安全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宁水水发〔1991〕41号）
2.宁夏引黄灌区水量调度规则（宁水灌发〔1998〕21号）
3.宁夏引黄灌区灌溉管理办法（宁水灌发〔2000〕31号）
4.关于印发《宁夏农用机井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宁水农发〔2004〕22号）
5.自治区水利关于印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和洪水影响评价区域评估工作规程的通知（宁水规发〔2019〕2号）
6.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试点推进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及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的通知（宁水规发〔2021〕3号）
7.关于印发《宁夏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工作规程》的通知（宁水规发〔20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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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1件）

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宁夏水利工程责任单位责任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的通知（宁水规发〔2025〕7号）
将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三款中的“设计使用年限”修改为“合理使用年限”。

